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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

———在德里达《在法的前面》的前面

胡行舟

摘　 要：本文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文学，二是
文学的法。“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

空缺导致了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重复。“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和惯例，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就已经在彰显

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引入《类型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

的互相支配和生产，它更带来了文学和法的关系的性别化和性爱化。本文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刻画出法

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样貌。本文继而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论述的独异性问题，并再结合《法的力量：权威的“神

秘基础”》一文阐明法的普泛性与个体存在的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

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的独异性赋能，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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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

　 　 １９８２年，德里达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哲学学会
（Ｒｏｙ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发表了《在法的前
面》（“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的演讲。同年，德里达为
法国塞里西会议（Ｃｏｌｌｏｑｕｅ ｄｅ Ｃｅｒｉｃｙ）献出了一个
该讲演的扩充版本，以响应会议主题“如何裁断？

（从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作品出发）”，并将最

终成文题名为“前判：在法的前面”（Ｐｒｊｕｇｓ牶
Ｄｅｖａｎｔ ｌａ ｌｏｉ）。最初的讲稿在 １９８７ 年被译为英
文，五年后被收录进德里达《文学行动》（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书。直到 ２０１８ 年，德里达在塞里西
会议上宣讲的完整版才得以在英语世界面世，让

读者能一睹文章的全貌，也弥补了其新增的讨论

少有被提及的缺憾。

一、前判：来到法的前面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常被视为德里
达的哲学发生政治 伦理转向的时期。１９８９ 年，
他在由美国卡多佐法学院（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举办的“解构与正义的可能”会议上，发表了《法

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正是这个转向

的重要风向标。这一转向、这“迟到的正义”，在

七八十年代之交已有酝酿。在《在法的前面》问

世的三年前，德里达已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讲授过

《类型的法则》，相比于前者虽更像是从文学类型

入手的个案研究，但实际上触及了远超出类型法

则的法的普遍和根本问题。德里达让自己来到法

的前面。对他自身而言，来到法的前面意味着面

对裁断（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问题，面对裁断这种定言的
权威（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并且也必须带着他的
成见或前判（Ｐｒｊｕｇｓ）作出法前的判定和裁决。
德里达承认，他越是靠近法和裁断的命题，就越是

意识到他此前关于延异和不确定性的哲学话语正

是在固执地与裁断拉开距离。“如何裁断”的命

题严肃而危险，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德里达仍
不愿碰触，以为还是交给利奥塔为宜。《前判：在

法的前面》则有意打破了这种默契（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１７ ２１）。

因塞里西会议而被请进的利奥塔并未成为德

里达讨论的主干。事实上，利奥塔更像是“友情

出演”，游走于外缘，演讲的内核仍是阐读卡夫卡

的故事或寓言《在法的前面》。然而，“友情出演”

的意义仍不可小觑。对德里达而言，利奥塔标识

着对哲学现代性的一种扬弃。关于裁断，这个哲

学时代有三大最主要的签名：一是胡塞尔的现象

学及其所谓“悬置”（ｅｐｏｃｈ），裁断在某种意义上
被加上了括号；二是海德格尔的沉思，在其中真理

既接通裁断又从裁断的形式撤回，立足在“一种

非判定、前判定的敞开上”；三是精神分析带来的

悖反，使裁断在各种颠倒的阐释中失去保证。在

这样一些时代签名或哲学现代性的“配方”中，裁

断变得次要，不再有自身稳固的基石。利奥塔作

为继承者和颠覆者，对此作出了独特的回应：胡塞

尔或海德格尔的“悬置”仍是一种对于裁断的成

见或前判，裁断不可能被摆脱或搁浅，它越是显得

次要和无所依附，就越是无从避免；无论裁断多么

缺少依据，它都在来临中，在过程中，永恒如一个

“哪怕无人在场也一直开庭的法院”（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１８ ２０）。

德里达分享了利奥塔对裁断的裁断。在他看

来，“如何裁断”的提问方式是对“什么是裁断”这

样的本体论提问方式的拒绝，也即对本体论包含

的成见或前判的拒绝。这意味着承认本质或标准

的缺失情境，承认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标准的前提

下去裁断。法的缺席并不能泯灭在法前的裁断，

相反，正是因为法不在场我们才需要裁断，法若时

时都在，剩下的就不是裁断的问题，而是知识和技

术问题，是“照章办事”的伪裁断（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１３ １５）。德里达对利奥塔的认同暗示了他
在后哲学时代中的位置，他来到法前时也在构拟

一种裁断与责任的伦理学，设想如何尽可能地公

正，如何面对正义在法中的延异和决定的不可能

性去作出必然的行动与裁决。

法无法保障正义，但裁断总是在法前的裁断，

都在法的空场中成为前判；反过来，前 判也就是

“在法的前面”的一个更紧凑的说法。德里达将

“ｐｒｊｕｇｓ”一词纳入标题，让作为文本之法的标题
首先刻写为“前判”，是要激发这个法文词内在的

含混 多 栖 性。“Ｐｒｊｕｇ”直 译 为 英 文 就 是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意为偏见、成见，而成见无非缘于未
经详察就预先作出的判断，成见即前判。词的前

缀“ｐｒ”标识出它与裁断这种定言权威的多样关
系，前判既可以是裁断的准备又可以是对裁断的

否弃，这两种情况都处在裁断的秩序当中；但前判

还可以始终在裁断之前，亦即用“ｐｒ”异质于所有
可能的裁断秩序，与定言权威保持非关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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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判”是在法前的裁断，是法注定缺席的情形下

裁断的必然形态或结果，却又更是将裁断差异化

和歧义化的间离。为允准其构词间隙带来的意义

增殖，德里达划下最后一笔，为这个词加上了复数

记号（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８ １３）。
本文将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

系统梳理和阐发，并在剖析中扣紧卡夫卡的圆心，

暂且维持利奥塔“友情助阵”的位置。德里达道

明，由于卡夫卡的故事里对法并无特殊界定，所以

他谈论的法是法自身（ｌａｗ ｉｔｓｅｌｆ）或法之法（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ｗｓ）①。也就是说，他谈论的是最高抽象层次的
法，甚至是法的理念———把法推上这个高台恰恰

又是为了将之卸除，正如他对西方理念论传统所

做的。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

文学，或者说作为文学的法；二是文学的法，或者

说作为法的文学。“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

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

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空缺和始终的不可

切近导致了叙述的环绕、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

重复（即“延异”），它的无面目无发生之处就是文

学的发生之处。“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

和惯例，是使文学成为文学，被叫作文学的那一套

内在和外在的裁断机制，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

就已经在彰显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

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

对于“法的文学”的揭示，德里达主要依赖的

是对卡夫卡《在法的前面》这一小说文本之中的

乡下人和守卫在法前的处境的解读。而对于后者

即“文学的法”的揭示，德里达则是将我们置于

《在法的前面》这一文本之前，让文本照亮自身的

法，叩问我们依据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法将它

判定为文学，以及我们所采用的依据所面临的种

种困境。“在法的前面”和“在文本的前面”最终

无穷趋近，这不仅因为法不得不依赖语言的媒介

而文本无论如何都会被法灌注，更因为法和文学

都没有那个终极的在场，都显露空洞的核心并在

这种显露中相互依赖和缠绕，都使我们永远在其

前面而不得入。

引入《类型的法则》，引入德里达在其中对布

朗肖《白日的疯狂》的读解及其原型场景与卡夫

卡的互文，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的互相

支配和生产，窥见法如何在无可叙事之地生成为

文学，文学如何在不可能的叙述中生成为法。它

还会带来一个更奇异的效果，即文学和法的关系

的性别化和性爱化。布朗肖小说的叙述者“我”

让德里达和我们可以去想象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

所不能想象的一幕，即文学对法的戏弄和勾引、法

对文学的诱惑与臣服。由于法和文学在阻隔中的

交错、趋近、彼此孕生，这种性爱还显现为镜像之

爱、同性之爱（法语中“文学”与“法”都是阴性

词）、疯癫之爱及父亲与女儿的乱伦之爱，故我命

之为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

本文将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

先从“法的文学”入手，勾勒卡夫卡的故事中法的

虚构存在及德里达触发的相关哲学对话，再回到

“文学的法”，观测卡夫卡的篇章对文本之法的自

我指涉，由此刻画出法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

样貌。本文继而将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的独异

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问题，并结合《类型的法则》与《法
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两篇文章，阐明法的

普泛性或一般性（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与个体存在和遭际的
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

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

的独异性赋能，以一种颠覆的司法性（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
ｊｕｒｉｄｉｃｉｔｙ）将法拉入一场刺激与引诱的爱情游戏，
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二、法的文学，或作为文学的法

在卡夫卡的故事里，乡下人在法的前面踌躇

不前，他不能够违抗法的旨意擅自闯入，他作为接

受了法询唤的主体只能和守卫一同停留在法的前

面 ／外面，也只能停留在守卫和门的前面。他秉持
着一份天真的成见，一个怂恿他来到此地的前判，

即法应当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可接近。但此

时，遭逢守卫宽松的否决和含糊其词的传谕，他必

须在法前作出裁断，作出去留的决定。他决定等

待，而等待实则是“决定不去作决定”（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４２）。法并不给出禁令，它只是自我禁闭，而
对于乡下人一见庐山真容的请求，它经由守卫作

出的答复永远是“现在还不行”。法的答复并非

强制的束缚，而是延迟。乡下人的决定也一再延

迟，他的生命变成了延迟效应中不同阶段的差异

化表现，故事的整个叙述其实也就是一段延迟和

差异的行旅。

对于德里达，卡夫卡创设的故事情境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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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演绎“延异”（ｄｉｆｆｒａｎｃｅ）———包含“延迟”和“差
异”两层含义———这个概念的绝佳舞台。法的命

令不是禁令而是延异，正是无限延宕乡下人进入

的可能，法才是法：你必须在“我”前面，必须遵

从，必须自我强制。法在前面却不在近前，它不会

降临或使你面临于它，它阻断行动、阻断和它建立

关系的尝试。法是不能“被趋近、呈现、表象，最

终不能被穿透”的东西，但它召唤主体并要求回

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要 求 对 法 或 在 法 前 的 责 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５３）。法告诉我
们诸种“不应该”，而我们最应该的就是对它一无

所知，不知道它是谁，在哪里，从何而来，从何处发

出声音。法彻底冷漠、中性，不是知识的主题或对

象。法似乎存在，存在于某个地方（ｐｌａｃｅ），却拒
绝证实它的在场（ｐｒｅｓｅｎｃｅ），不让任何建立关系
或相互面临的事件发生（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法不在那
里。更直接一些，法是乌有，是没有本质的空洞的

秘密，却也“正是这种缺席强令我们出现在法的

前面，在不在场的法前预先为自身作出回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１６）。
为拆穿这种强令我们在场的乌有，德里达引

述了黑格尔笔下古罗马将军庞培的经历：他走到

最神圣的教堂深处，想一睹那盈满意义的本质存

在，结果却只见空空如也的房间，别无奥谛。德里

达的引述之外，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此

种本源、初始或超验之物的虚空亦有潜在的体认。

如其所说，法哲学需要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坚实的

出发点是“先前发生的东西的结果和真理，正是

这先前发生的东西构成对出发点的所谓证明”。

这个先前的东西，黑格尔补充道，就是未被证明

的、最直接且并非结果的最初之物，它只能被预先

假定和给予，从法学范围外促使法的概念的生成。

换言之，出发点必须是一个结果和终点，我们必须

从终点出发，从逻辑演绎的结果出发，出发点于是

使我们绕回到一个更早的开端，一个只能预设而

无从证明的开端。黑格尔从中看到了哲学的“自

我圆成”：哲学总是要从作为终点的相对起点圆

转回它的上一个刻度并由此返还，所以哲学形成

“一个圆圈”“一个序列”而非“悬在空中”（黑格

尔 １９—２０）。但若以德里达的视角来看，哲学或
法的概念因此更恰恰是“悬在空中”，悬在不可自

证的虚拟起源，悬在教堂和经文圆出的空房间。

那个让哲学和概念周转开来的圆圈，毋宁说是以

乌有为轴心的漩涡，是德里达所谓不断内折的“凹

陷”（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８
２３８）。

德里达请进黑格尔，也在完成其主题的外扩

或者回归，不仅把“法之法”架上解构的手术台，

而且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中的超验存在、

理念、本质、起源、上帝等都打包在内。德里达意

识到，关于法和上帝，利奥塔跟他站在同一阵线，

并在《论公正》（Ａｕ Ｊｕｓｔｅ）一书中抢先说出了他在
对卡夫卡的阐发中想要说的：“我们把那叫作上

帝，但归根结底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说上帝时指的

是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是说：存在

着法。当我们说‘法’时，这并不意味着法已被定

义并足以信守那定义。存在着法，但我们并不知

晓法说了些什么。存在着一种众法之法，一种说

着‘要公正’的超法（ｍｅｔａｌａｗ）。这在犹太教中是
重中之重：‘要公正’。但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才

是公正的。”（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３２）
正是因为上帝和法的理念的空洞，我们才一

无所知，它们也才更需要高贵者的看守。法所剩

下的甚至也只有守卫，只有守卫和法前的主体构

成的关系和格局。法是非事件，是对事件的取消，

可它却为叙述提供了场所；法不知为何，不知是

谁，我们也才急需叙述的蔓延和虚构的填补，文学

才由此发端。法自身的系谱历史固然不可表

述———一旦表述就失去了神秘的权威，但关于法

或在法前的叙述却滋长不息，法在叙述中延异。

法之源便是延异之源，如德里达所说：“延异着的

非主题（ａｔｏｐｉｃ）推动着法前的叙述的重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６０）换言之，正因为法不在那里，
因为法在空间地理上的不明确和作为主题对象的

不成立，故事才会围绕着空缺重复轮转，流宕开

去。可以说，叙述是法的不在场证明，是法的本质

的自我虚构和自我逃逸，是法之来临的不断延迟

和差异化变形。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德里达的这一

提问：“如果法即使不彻彻底底是文学，也和文学

分享同样的可能性条件，将会如何呢？”（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３５）最重要的可能性条件其实就是那种乌有
之有，那种非关系之上的四处关联（ｒｅｌａｔｅ 的词义
既有“关联”又有“叙述”，叙述起始于关联且是关

联性的组织），那种在空无前面繁殖的叙述性。

在法的文学或法的虚构性 ／叙述性的层面上，
康德和弗洛伊德被纳入对话之中。两人都试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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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的起源给出理性的解码，但就在那种解码

当中，我们或是看见虚构的作用，或是看见起源不

成其为起源的断裂，看见跟卡夫卡的文本中类似

的法的非事件性。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

康德提出了他的第二个绝对命令：“去行动，仿佛

你的行动将会通过你的意志成为自然的普遍之

法。”（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３４）德里达盯住了那个“仿
佛”：在康德连通个体和普遍的哲学的中心，在道

德法的源起之地，恰恰是一个假定、一个虚构的

“仿佛”成了绝对命令的支点。想象、象征、举例

常常都是哲学语言为了实现其适切（ｐｒｏｐｅｒ）、实
现其逻辑推论的谨严而有意排除的多余物、寄生

物，但康德的道德法却利用了这种明显的虚设，通

过这一“仿佛”将实践理性协同于“历史的目的论

和无限进步的可能性”（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３４）。虚
构于是处于哲学的内核和法的内核，道德法的起

源是依赖于虚构、依赖于文学性修辞的起源。

弗洛伊德的虚构更为明显，关于道德法的起

源，他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压抑：人原本

是四脚着地，鼻子和生殖器官处于同一个平面，因

此性的污臭直接传至感官，头部感官也就和纯粹

的生理欲望机能混同；而人的直立作为一个关键

性的事件，延迟了人对性气味的体察，从而将上层

区域分隔于下层性器官，人在获得自我差异、自我

抬升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压抑，为了某种被认定为

更好的“高”而间离“低”，如同我们通过沉降和净

化摆脱某些恶臭的记忆。压抑于是等同于延迟、

差异和间离，德里达将其替换为自己的术语———

压抑就是延异，就是人的直立对性的延异。压抑

也是净化、转移、升华，那种“高”产生的间离演变

成道德法的向上诉求，这和康德哲学的身体姿态

不谋而合：心中的道德法则和头顶的星空。于是

道德法的中心是弗洛伊德的压抑，也是德里达的

延异，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道德法的起源故事

里，起源不是连贯的自我肯定的叙事，而恰恰是自

我的切割，是人逃离自身爬行史和性之恶臭的延

异，是系谱叙述的中断。法无法忍受自身的历史，

故呈现为绝对和超然，呈现为“高”。起源因此不

仅是一种叙述，而且是一种关于叙述断裂的如鲠

在喉的叙述（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３６ ３９）。
弗洛伊德的第二个故事是对原始父亲的谋

杀。弑父产生的懊悔和创造性的罪恶感使道德秩

序得以建立，作为对伤害的补偿并防范类似情况

的发生，谋杀和乱伦也就成为两大禁区。问题在

于弗洛伊德又加了一个注解，坚持儿子的矛盾心

理：儿子在杀与不杀之间拿捏不定———父亲死后，

作为象征符号的父亲比活着的父亲似乎更为强

大，反而会成为“死活人”。父亲活着，便具有生

命的有限性，相比于那个强大的“死活人”，活着

的父亲更像是死的，可以说是“活死人”。那么弑

父所面临的就不仅是犯罪的懊悔，而是彻底的懊

丧———杀不如不杀，杀了也无所改变，这是一场毫

无意义的杀戮，一个不构成事件的事件。而这便

是道德法的空无起源，与卡夫卡的故事情境相映

成趣，又一个无从发生的非事件构成了全部历史

的基点（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４４ ４６）。法的叙述到底
无法叙述，我们和法也始终无法在某个合适的地

点正面相遇却又已经发生（非）关系，正是德里达

所谓 “未 相 遇 地 相 冲 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２９）。对于起源的叙
述因此只是叙述的幻影或拟象（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真
的叙述了什么吗？“可以叙述”这个假设本身不

就是一个虚构、一个假象？所以在弗洛伊德的道

德法起源叙述中，我们遭遇的是彻底的诡异和神

秘莫测（ｕｎｃａｎｎｙ）。
通过康德和弗洛伊德，我们可以得出法是文

学，是虚构的叙述，更是虚构的虚构，对“可以叙

述”这一前提的虚构。对卡夫卡的文本作出精神

分析或实践哲学的解读都是诱人的，但德里达显

然只是蜻蜓点水。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这

种抢走我们任何事件的终极叙述的虚构、这种纯

粹的叙述或者没有叙述的叙述，像贯穿之前提到

的文学那样也贯穿哲学、科学或精神分析。”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６０）也即是说，无论援用什么进
行解读，你所援用的工具都跟文学一样，面临本质

的虚空和起源的断裂曲折。当宣称用哲学或精神

分析对卡夫卡进行阐释时，你首先也得像德里达

将我们置于《在法的前面》这个所谓的文学文本

前面时那样，将自身置于所谓的哲学和精神分析

之前。但你依据什么标准把卡夫卡判定为哲学和

精神分析的对象？你又依据什么为哲学和精神分

析正名？这一系列的问题，足以将德里达引向另

一场长篇累牍的讨论，将另外一些“前判”暴露并

拆解开来。而这也引出了本文关注的下一个面

向，即文学的法———我们如何基于某些规则和建

制将文本指认为文学并由此出现在这般或那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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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前。

三、文学的法，或作为法的文学

“在法的前面”，卡夫卡的标题为此，文本也

由此开启。“现在我要把它关上了”，通往法的门

将被关闭，文本也在此闭合。法的登场和谢幕同

步于文本的起始和结束。在法的前面就是在文本

前面，文本仿佛就是法。这种严丝合缝的对应让

德里达一开始就回到文本的自我指涉，审视文学

的法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法让我们将卡夫卡的

短章或任何一个文本宣判为文学，宣判为由某个

作者署名、由某个标题统辖的自我同一的文学。

文学一开始就和习俗惯例，和法缠绕在一起。

在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前面，德里达举出了四

种我们会给出的近乎公理的预设。其一是文本的

同一、独异和自足，仿佛一个享有权利的法律人

格；其二是文本有一个固定且关涉到唯一法权的

作者；其三是这题为“在法的前面”的叙述属于文

学；其四是文本有一个标题并接受它的统筹。四

个公理都反映出，我们一旦从标题进入了文学的

范畴，就进入了一整套习俗常规的范畴，进入了被

一个比一个可怕的守卫重重把守的法的范畴。然

而，这些法或惯例不仅总是包含虚构的成分，更受

到具体历史的限定，其“公理”预设被德里达轻松

攻破。卡夫卡的文本基于未曾发生的非事件，是

法前的延异，流水账般的叙述偏留有大量空白，高

深莫测而不可读，文本呈现为非同一（ｎ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作者和作者权威在中世纪根本不成问
题，它是非常新近的发明。而属于文学这个判断

也疑难重重，显然并非所有的叙述都叫文学，而我

们经常依赖的判断文学的要素———如虚构、寓言、

象征、比喻———其实都不足以充当文学的本质。

事实上，文学作为作者单一明确的创造性的写作，

连同其所有权、同一性、署名价值等一系列生产和

复制流通的机制是 １７世纪末到 １９世纪初之间形
成的产物。

至于标题，卡夫卡的这个文本在《审判》中同

样出现，作为一位神父向 Ｋ 转述的教谕，但由“在
法的前面”这个标题统摄的独立故事跟被“审判”

这个标题统摄的叙述成分已然不处于同样的逻辑

层级，也将展现不同的意义指向和阐释可能。设

定标题就是设定法前的守卫，就是将写作置于法

前，就是在为文本施加律令，就是要监管和统辖：

标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的化身。在《类型的法

则》中，德里达已言明，标题“不仅为法所担保和

护卫，而且制定法，其指涉结构与其他出现在文本

中的‘同一’词句下的指涉结构判然有别”（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２）。实际上，英文“标题”（ｔｉｔｌｅ）一词
的一层意思就是法律上的所有权，所以标题即法，

同时标题还是“在前”（ｂｅｆｏｒｅ）———它在正文之
前，它在作为卡夫卡正文开端的“在法的前面”这

同样的五个字之前。但由于它们在文本中分属的

“部门”和功能不同，这五个字几乎不可同比。标

题于是本身就包含了“法”和“前面”，标题是“在

前之法”，它在成为卡夫卡这篇小说的标题之前

就已经说出了这篇小说的标题。“标题”的本义

溜进了卡夫卡的那个具体的标题中，或者说，“在

法的前面”这个标题就像是标题对自身那个空位

的自我填充。卡夫卡那个具体的标题其实什么都

没有说出，它已经被任何一个文本的标题的那个

位置说出。

标题尚且如此，尚且让我们如此伫立在法的

前面，文学或文本的整体就更不必说了。每个作

者在生产一个文本时都在将法摆在我们面前，都

在生产和再生产文学的法和护卫，而这种生产是

一种法律的表述行为（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一种同
时产生行为效力的宣言。如同两人宣告愿意、神

父宣告两人结为夫妻，简单的语言片段产生法的

效力和行为的后果，每一个特定位置的词、句子、

段落也都在落笔时参照和实践小说、论说文或学

术写作等相应的法则；一旦说出，就实现了法所召

唤的行动、证见和它的自我增殖。故而德里达宣

称，文本有权威“规定法，从规定自身的法开始”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６７）。同样的论调亦见于《类型
的法则》：“文本也言说法，言说它自身的法和其

他读者的法。言说着法，它亦将自身强加为一个

法的文本（ｌａｗ ｔｅｘｔ），一种法的条文（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２）换言之，文本在言
说与实践法的过程中变成法的言说和实践，变成

法的自我写成。

无论如何，我们都面向一个卡夫卡的文本，考

问我们基于何种准则对它的归属进行裁决，并追

问谁来裁决、谁能裁决。在西方传统中，“在法的

前面”一般意味着你被裁决，作为原告、被告或者

证人。这里的悖论在于：一个被裁决、被前判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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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何裁决？我们裁决文学还是被文学的法裁

决？“像”一个解构主义者那样直接拿出法和文

学皆无本质的结论，并不能够解决这样的提问。

德里达关心的也非一般的界说，而是其中闪烁的

独异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问题：无论何时都是“我”这个
主体与个体来裁决文学或被其裁决，无论何时都

是“我”这个单子与法“未相遇地相冲突”。卡夫

卡的故事结尾留下的那个谜正是独异性之谜：守

卫告诉垂死的乡下人，那扇法前的门只为他而开，

法和他的关系似乎是一对一的，也没有别人被允

准到达他所到达之处。独异，所以不是普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一般（ｇｅｎｅｒａｌ）、杂多（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所
以他和法之间似乎是一夫一妻制的绑定。但这显

然又是一种幻象结构，正是那种可以单独切近法

的前判驱使乡下人来到法的前面，但实际上独异

的个体存在却难以“超链接”到法那空洞而普遍

的指称———“我”被法裁决但我的裁决将不能诉

诸法。真正和独异个体发生独异关系不是法，而

是法前的那个地点，是法的那扇引诱和拒斥的门。

乡下人的不同决定将会让他来到不同的位置、目

睹不同的门和守卫，但他仍然没有机会面对面揭

开法的“盖头”，他也想象不到揭开之后又能如

何。乡下人质朴无文，他的决定是不去做决定，他

不能像卡夫卡那样做出文学的裁断，让书写的文

本一方面服从文学的法、服从他对于文学的前判

和文学对他的前判，另一方面反身指涉向文本的

法并敞开这种指涉的结构。乡下人质朴无文，他

也无法像布朗肖的叙述者“我”那样通过叙述

（ｒｃｉｔ）和法调情，让文学和法建立某种奇特的、互
相折叠却均无法彼此洞穿的“联姻”（ｈｙｍｅｎ，意为
处女膜，又是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布朗肖的小说《白日的疯狂》创设了一个和

卡夫卡《在法的前面》相仿的原型场景。这次来

到法前的是叙述者“我”，守卫变成了眼科医生和

精神科医生，法仍在幕帘之后，哪怕“我”和“她”

相互引逗甚至言及肢体接触，面对面的相见却仍

被体认为一种可怕的想象。这也是一个类似审讯

的场景，“我”被法的代表们要求一五一十地讲述

自身的经历，但故事始终未能延展开来，当“我”

宣告讲完时“守卫”们却以为只是听到了开头，等

着“我”切入正题。叙述抵达终点，但终点被认定

为正式的起点，“我”只能从终点再次开始，却又

仍不过是抵达起点的终点，叙述仿佛黑格尔所说

的那个圆圈，在根本性的垮塌中自我圆成。患有

眼疾的“我”也坦承在讲故事上的无能和病态，清

楚自己不是作家，不在那类能轻易重述过往的人

群之列（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３５ ２３７）。“我”于是
也“无文”，但却担任了叙述的声音并在故事中被

要求叙述，“我”在“无文”中成为文学的源泉、成

为来自“我”叙述中的法的伴侣。而此源泉的深

处，如同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上演的弑父

和道德法缘起，是叙述的幻影，是被虚构或对“可

以叙述”这一前提的虚构。

“我”占据着叙述者的位格，却无法用叙述造

就事件或通过叙述完成那“审讯”的事件，无法建

立关联并让事件发生。叙述声音的拓扑学扑朔迷

离，如德里达所归纳的：“正是叙述声音的无我之

‘我’、那‘脱去’自身的‘我’、那无所发生（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的人，正是他把他们带到日光之中，通过授
予他们对什么关涉到他们、什么不关涉到他们的

洞见而生产出了那些法的代表。”（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６）占据场所却没有场所，却无所发生，这一眼
熟的文字游戏提示我们，这个场景中的叙述者

“我”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场景中

法的处境。“我”虽然和乡下人一样，都是独异的

个体存在并经由某种裁断发明出了“我”和法的

卫士们的特殊关涉，但“我”还是法赖以存在的语

言叙述原点，“我”之叙述声音阻断关联并取消事

件的非拓扑学更与卡夫卡故事中“无我”之法的

非拓扑学如出一辙。布朗肖与卡夫卡两个场景间

互文性的穿梭让我们看到法与文学更深度的叠

合：法的位置投影着“我”的位置，而由于“我”又

是叙述的声音，是文学悬在静默深渊上的自我伸

展，法和叙述者的同位因此也就是法和文学的互

为镜像。如此对照，（卡夫卡处的）法当然是作为

（布朗肖处的）文学的法，文学当然是作为法的文

学。而且，德里达还从布朗肖小说中的口头禅

“把什么带到光天化日下”中读出了玄机，“带到”

（ｂｒ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更准确来说是“生出”，德里达认为被
“我”生出并带到日光中的就是法，法、白日和光

属于一个意群，“白日的疯狂”就是法的疯狂（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６牞 ２５１）。法是语言叙述的孩子，但
也只有在疯癫中，法才会从独异的个体存在及其

文学行动中确认自身的系谱历史。这种会使其丧

失神秘与普遍权威的确认，同时也让法与文学这

对调情者的镜像之恋开始有了乱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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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肖的叙述者“我”终究还是说出了点什

么，一点为性别的流动提供中转的端绪。他说自

己与大部分人不同，既不会赌咒生命，也不畏怯死

亡，而是从两者中都感到无边的快意。他还说常

常是女性这美丽的造物才能给出如此的双重肯

定。他作为男性，于是隐喻性地向着“美丽的造

物”靠拢，借由一个话头流向相反的性别，而“常

常”二字又避免了让女性成为一种类型化的力

量，而是一个同样未闭合的生成性空间（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３ ２４６）。“性别”之所以关键，是因
为在法语中“类型”（ｇｅｎｒｅ）一词本有性别之意，尤
指语法性别。故而这种性别的游移对德里达而言

更显出类型和性别的法内在的非类型化势能，法

本身就蕴含着跨越与混杂的逻辑，就不妨是游牧

之法与渐染之法：“那正是一种污染的原则，一种

不纯 净 的 法，一 种 寄 生 的 经 济。”（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７）而由于“法”（ｌｏｉ）在法语中为阴性
名词，生成为女人的“我”和“她”的镜像与乱伦之

恋便又叠加了一层同性之恋，文学不仅是法的父

亲，而且也是她的母亲———“母亲”当然还更适合

“生出”这样的母性表述。

文学与法的这种亲密，显然已超出法哲学家

对法律美学的有限认同，即用简明的美学为真理

助产，“当美被看作真的象征时，一个美学标准也

可以被当成逻辑价值的标准”（拉德布鲁赫

１２４）。德里达不仅不会同意那种柏拉图式的美
即是真的理念公式，而且会认为，美或文学艺术的

问题从来都不能自外于法的问题而停留在一种助

产或象征。应该倒过来———是美“生出”或虚构

出法的真理。也许仍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更适合用

来描画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是一位原始的父

亲将文学和法一同施加，又让共生或互为寄生的

彼此分离开来，如同宙斯将一个身体里的男人和

女人拆散；只有弑父带来的懊悔，才能让后辈们谨

守让两者井水不犯河水的禁忌，而这种懊悔乃至

于“死活人”（父亲的象征符号）带来的懊丧，正在

文学戏弄与解构的途中变得稀薄。

四、独异性：文学的戏弄和法的疯癫

随着对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和对独异性

问题的深入，我们将可以试探性地解答德里达

《在法的前面》给出的两大难题：为什么德里达说

卡夫卡故事里迷惑于法的乡下人终归是不懂得文

学，或者说是在文学上遇到了麻烦（ｈａｄ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德里达让法和文学难以互相辨
认，却称文学能够戏弄（ｔｒｉｃｋ）法，当作何理解？

统观德里达三篇关于法的讲演，可以总结出

独异性问题所内含的四个分论，前三个分论都围

绕在法为独异的个体存在制造的一种幻象结构，

最后一个分论则事关文学的独异性。第一个论题

直接关系到卡夫卡的场景，即每个单一个体必须

面临“法之法”的缺失情境作出裁断，同时也由于

这种缺失而无法保证裁断与被裁断的公正，个体

孤立无援地试图与法的非事件发生非关系，其与

法的门栏和代言人们的相对位置与关涉也因个体

的不同前判而转移。

第二个论题为《法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

础”》所着重，即法的一般性与个体存在与遭际的

独异性之间的断裂。法的普泛性或一般性使其言

说的对象无法收拢到独异的个体，无法照拂后者

的特殊情形也总是无法企及具体案例的“肉身”，

这就使得法中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化约的暴力和

一个不确定性的幽灵，完满的正义以及公正的裁

断因此都得不到实现。艰难的地方在于，法不是

正义，但也同样没有法外的正义，“法之法”虽藏

形匿影，我们却无论如何难于摆脱一般意义上的

法的媒介，正义的不可能性也只有在法内才可能

被考量（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２２８ ２９７）。不
难发现，德里达的这套主张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

染色———的确，他是将法的秩序类比于法亦依赖

的语言的秩序，我们逃不开法如同所有的运动和

裂缝都是语言中的运动和裂缝，语言以其暴力对

我们加以异化并发出召唤，但它却并不能够在个

体独异的层面上运行，个体只能在幻象中拥有

“自己的”语言。这当中也还潜伏着阿尔都塞的

主体询唤理论：经由意识形态大主体的镜面反射，

接受询唤的个体被承认为，或毋宁说将自身误认

为一个占据独特所处的独异主体，但实际上大主

体无分别地向所有小主体运转它的程序，它并不

单单针对某个独异主体的独异情形发话，这当中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般对独异的暴力（阿尔都

塞 ３２０—３７５）。至此，我们已获得难题一的一种
译解：在我看来，德里达说乡下人不懂文学，首要

的意涵是乡下人不懂得语言，更不懂得结构主义，

不懂得索绪尔、拉康和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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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懂得了语言，就是懂得了我们被语言的象

征秩序所裹挟却并不拥有属己的语言，主体被语

言决定却从词与词彼此相依的结构装置中误认出

自身独异的言说，同样也没有语言之外的真理的

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语言如此，法亦如此，懂得了

语言的乡下人不会执迷于可能单独面见法的

前判。

关于独异性的第三个论题是前两个分论的推

论，即如果文学也施展着一套普泛的法并且是作

为法的文学，那么独异的个体在面临一般性的文

学时也会遇到跟面临法同样的断裂。事实上，没

有哪个故事专为谁而写，作者和读者都将被故事

流放，做出被文学的法则前判的文学裁断，不时觉

察文学对独异个体的疏离。这一点，自是不为乡

下人所理会。但这还不是称乡下人不懂文学的全

部内蕴，他没能懂得的最关键的，除了语言，就是

文学叙述的自我“圆成”。正如布朗肖《白日的疯

狂》所暗示的，言说是在言说的不可能性中，在缄

默与谵妄中寻找自身，叙述首先是对叙述可能性

的叙述。文学的绝对起点或其本体的系谱历史均

不可追溯，或者只能用虚构追溯、用虚构的文学追

溯文学的虚构，而这种“自圆”的追溯最终也不能

圆回并安放在那绝对的起点，而仅仅是把起点留

在不断“凹陷”所形成的洞口之中。法自我生成

的机理亦是如此，它的中心正是那种绕着虚无、幻

影般自证身家的文学叙述。乡下人不了解文学叙

述，也就不会了解那种欲图和本源、和法自身建立

关联的想象乃是幻象，是一种误认和虚构，是法单

方面的诱惑甚至戏弄。他也于是不会了解在法的

叙述和叙述的法中都不存在独异性的舒展，唯有

延异和播散。反过来，一旦他领悟到文学叙述的

关节，他甚至可以迎向自身的“无文”生成为叙述

者和作者，在叙述中生成为法的搅局者和孕育者，

让法不仅浸透文本的形式体制、不仅彰显为文学

的法，而且在富有生成性力量的叙述声音中萌生

与振荡。他能戏弄法。

由此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论题，即文学文本的

独异性。文本总是面临另一个文本的法和一个更

大的文本的法，面临一般性的文学规则和文化体

制，面临某些话语逻辑、分类体系和集体无意识，

那么单个文学文本如何在文学行动中制造独异

性，使其触动而非同质于那些文学的法、更大的文

本的法？一个文本如何定义独异的自身，又如何

同时将自身定义为文学大类中的一分子？对独异

性的提问势必会与类型的一般逻辑对撞。如德里

达在《类型的法则》中阐明，分类的一般逻辑依赖

于对一个特征的重复标记，亮出“会员卡”并完成

这个共同特征之再标记的单子将会被归并入一个

集合。但假如一个作品根本不亮出可作同一性辨

认的“会员卡”，将会如何？一个作品亮出的卡片

不属于任何一家“俱乐部”，又会如何？也即是

说，类型要寻找的是可重复的标记，但自觉的文学

行动创造的则是独异的纹章，这种自我标记的纹

章使作品总是有可能“加入但不属于”，参与或沾

染不同的集合。德里达推想，类型逻辑的基底下

真正起作用的，应是一种自我悖反的法、一种流动

与渐染的法，在其中“加入但不属于”的情况频频

发生，使得表面上具有闭合完整性的集合实际上

包含比其预定的整体远为庞大枝蔓的部分之和，

而类型的集合圆圈为了容纳这些别有所染的部分

不得不绕行着向里折入和凹陷（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牞
２２６ ２３０）。当我们诉诸文学的独异性时，就是在
检讨那种共同特征的重复标记的有效性，体察文

学的各色旗帜下由独异的文本实践构成的非此非

彼。独异性属于单个文本、单个文学行动的激荡，

它来自一个绝对独异的表现 ／行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对文学作品的缔造，它从内部侵蚀文学的类属、文

学的一般法则，让文学和法的“镜像之恋”真正成

为颠覆常法和疯癫中的“禁忌之恋”。

德里达辩说，没有什么仅仅属于文学的文学

性，每一个作品也都是一个文学领域的改造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７０）。文学的独异性或许正在于
这种文本作为改造者、转换者的角色当中，文学之

为文学，是因它总有可能在进入某一文学范畴的

同时扩充和变异这个范畴。卡夫卡的文本因为对

指涉系统的指涉、对文本的法的指涉而超出了文

学，超出了文学的法，而任何一种文学也总在超出

文学，没有这个“超出”就没有文学。对德里达而

言，文学两头都占，既在法的一边，也在法前和法

外。有了这种法前和法外，文学就不仅仅是被法

所捆绑，而是掌握了一种“颠覆的司法性”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 ｊｕｒｉｄｉｃｉｔｙ），可以利用语言指涉的含混
性超出法、戏弄法，从而超出自身原有的规定性。

我们或许可以如此比照：法没有法外，法又依赖于

法外（的立法行动、原初暴力和虚构叙述），但它

始终无法在自身中想象法外，不能自据于法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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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戏弄自身；文学同处于法前和法外，它能在自身

中想象性地自外于自身，它在语言秩序与文学体

制的光亮之中等候那个眨眼时的黑暗，它不在乎

甚至总想着戏弄自身，因而能戏弄法。由于这种

颠覆的司法性，我们也必须说，不仅文学是在法的

面前，而且法也是在文学的面前，法被文学裁判。

它们如此“联姻”，却终于不能面见彼此，它们之

间能够面对面的只是各自的凹陷。除了在各自前

面，法和文学也将镜像投在了彼此的内部，但它们

却不能借对方填充自身的凹陷。而即使镜像，却

也隔着不可名状的透明之物———也正是它决定了

文学戏弄法的特权。

让我们再返回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观察

一种戏弄以致疯癫的详情。在小说中，法和叙述

者“我”玩起了“看见白日”的游戏。她指着窗顶

和天花板之间的地带，对“我”说你在那里。当

“我”忍受眼睛的灼痛去看那个地方时，法惊叫起

来：“我看见了白日！”叙述者“我”深受其扰，法却

乐此不疲，把它当作“我”的荣耀。这当中发生了

多重换位。法在声称“我”所在的地方看到了白

日之光，“我”叠进白日；法又把这种看见当作

“我”而非法自身的荣耀，仿佛是“我”有幸生出了

白日或者变成了白日，叙述者有幸看见自己的光。

而如我在前文中所讲到，德里达认为法、白日和光

是互可通约的意群，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疯

癫的场景：文学叙述叠进了法，法看见了它自身的

光，法又以为自身的光是文学叙述的光，法兴奋地

庆贺她的白日是文学生出的白日，是叙述的荣光，

法高呼自身诞生于文学并渴望文学确认这种诞

生。德里达点明，法的疯狂是希望作为女儿被生

出；法 发 疯 了，法 甚 至 就 是 疯 癫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９ ２５１）。“希望被生出”之所以是
法的疯癫，是因为这种希望一旦坐实，就无异于承

认了她有流散在叙述中的系谱历史，承认了她没

有自生自足的神秘源泉而不过是别的起点造就的

相对终点，承认了她甚至起始于文学的裂口和梗

塞处，而后依然在叙述中曲折地“自圆”。或许也

只有疯癫中的法才是“法自身”，即在叙述中穿流

的污染与越界之法。在疯癫中，法认出自己就是

疯癫，是理性中的非理性，是真理中的美学。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哲学家谈论的“法”与法学家谈论的“法”不尽相同，在
历史上也引起过诸多争论。譬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就坚决回到法的概念并批驳立足于实定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
的态度，建立了一套从强制的抽象法到道德和伦理的上

升体系，道德与伦理因此也都获得了法的内涵。德里达

的“法”也远超出实定法或成文法的范畴。在《法的力量：

权威的“神秘基础”》中，除了法语阴性词“ｌｏｉ”（ｌａｗ）之
外，德里达还常用阳性词“ｄｒｏｉｔ”（ｒｉｇｈｔ），后者也就是一般
法哲学所谓的“法”，包含法与权利的概念，中文译为“法

权”。当然，德里达的“法”亦非时时都在最高抽象或理念

层次上运行。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德里达在任何规范

性秩序、意识形态支配和体制约束中都看到法，法可作

“法则”来领会，但同时必须保持它和法权、自然法、道德

法等传统哲学概念的亲缘。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犤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牞 Ｌｏｕ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牶 Ａｎ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Ｒｅａ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ｄ． Ｃｈｅｎ Ｙｕ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牶 Ｊｉｌ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０３． 犦

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ｄ． Ｄｅｒｅｋ Ａｔｔｒｉ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１９９２．
． 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ｄ． Ｇｉｌ Ａｎｉｄｊ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２００２．
．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牶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ｒｊｕｇｓ． Ｔｒａｎｓ．
Ｓａｎｄｒａ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 Ｖｉｌｌｅ．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牶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８．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犤 Ｈｅｇｅｌ牞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ａｎｓ． Ｄｅｎｇ Ａｎｑ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６． 犦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北京：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犤 Ｒａｄｂｒｕｃｈ牞 Ｇｕｓｔａｖ．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Ｐ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３． 犦

（责任编辑：王嘉军）

·２０７·


	The “Tabooed Love” between Law and Literature: Before Derrida's Before the Law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720771588.pdf.MBDDE

